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監宣字第1126號

聲  請  人  甲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 乙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監護宣告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與相對人為姊弟關係，相對人自

民國77年5月19日起，因常發高燒等症狀，致不能為意思表

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，為此依民

法第14條、第1111條之規定，聲請對相對人為監護宣告，並

指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監護人，另推舉關係人許鑾為會同開

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。

二、按聲請監護宣告事件，專屬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

之人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轄；無住所或居所者，得由法院

認為適當之所在地法院管轄。法院受理家事事件之全部或一

部不屬其管轄者，除當事人有管轄之合意外，應依聲請或依

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1項第

1款、第6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性質上屬家事非

訟事件，而家事事件法第97條所準用之非訟事件法第3條規

定「數法院俱有管轄權者，由受理在先之法院管轄之。但該

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，以裁定將事件移送於認為適當之其

他管轄法院」，故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，「有管轄權之法

院」認事件由其他法院管轄較為適當時，亦得依聲請或依職

權予以移轉「最適宜之法院」管轄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與相對人為姊弟關係，有戶籍謄本可佐，足見

聲請人為有權提起本件聲請之人。本件相對人戶籍雖設在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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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5樓，惟其目前長居至私立八德

殘障教養院，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等情，業據聲

請人提出相對人身心障礙手冊、戶籍資料，且有本院民國11

3年9月10日電話紀錄1紙在卷可稽。則相對人雖設籍新北市

轄區，惟已居住於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，並以私立八德殘障

教養院為實際住居所，依前揭規定，自宜由臺灣桃園地方法

院管轄，亦便利當地法院鑑定受監護宣告人之精神狀況，及

調查監護人之選任事宜，茲依職權移轉管轄至臺灣桃園地方

法院。
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法　　　官 許珮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　記　官　陳宜欣

01

02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03

04

05

06

07

08

09

10

第二頁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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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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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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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  對  人  乙○○  


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監護宣告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與相對人為姊弟關係，相對人自民國77年5月19日起，因常發高燒等症狀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，為此依民法第14條、第1111條之規定，聲請對相對人為監護宣告，並指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監護人，另推舉關係人許鑾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語。
二、按聲請監護宣告事件，專屬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轄；無住所或居所者，得由法院認為適當之所在地法院管轄。法院受理家事事件之全部或一部不屬其管轄者，除當事人有管轄之合意外，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1項第1款、第6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性質上屬家事非訟事件，而家事事件法第97條所準用之非訟事件法第3條規定「數法院俱有管轄權者，由受理在先之法院管轄之。但該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，以裁定將事件移送於認為適當之其他管轄法院」，故監護及輔助宣告事件，「有管轄權之法院」認事件由其他法院管轄較為適當時，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予以移轉「最適宜之法院」管轄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與相對人為姊弟關係，有戶籍謄本可佐，足見聲請人為有權提起本件聲請之人。本件相對人戶籍雖設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號5樓，惟其目前長居至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，址設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等情，業據聲請人提出相對人身心障礙手冊、戶籍資料，且有本院民國113年9月10日電話紀錄1紙在卷可稽。則相對人雖設籍新北市轄區，惟已居住於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，並以私立八德殘障教養院為實際住居所，依前揭規定，自宜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管轄，亦便利當地法院鑑定受監護宣告人之精神狀況，及調查監護人之選任事宜，茲依職權移轉管轄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。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法　　　官 許珮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　記　官　陳宜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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